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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五：位于峄城区坛山街道前湾居，廉租房小区东部。涉 

及峄城区坛山街道后湾居集体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地块六：位于峄城区坛山街道邵楼社区，承水东路南。涉及 

峄城区坛山街道魁星、邵楼、利民 3个集体组织土地。用途：科 

教用地。 

地块七：位于峄城区匡衡小学以西以北、丰源大道西。涉及 

峄城区坛山街道张店居集体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地块八：位于峄城区坛山街道侯桥居民点西，中兴大道东、 

沙河北。涉及峄城区坛山街道侯桥居集体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地块九：位于坛山街道原侯桥砖厂，中兴大道东、沙河南。 

涉及峄城区坛山街道侯桥居集体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地块十：位于峄城区坛山街道丰源大道、后湾村南生产路以 

北、伟力机械工厂以东、以南。涉及峄城区坛山街道侯桥居集体 

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地块十一：位于峄城区坛山前、原枣庄市造纸厂厂区北。涉 

及峄城区林场和坛山街道立新社区 2个国有单位土地。用途：住 

宅用地。 

地块十二：位于坛山前、原枣庄市造纸厂东草场北。涉及峄 

城区林场国有土地。用途：住宅用地。 

二、拟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

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 《关于调整山东省征 

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》（鲁政字〔2015〕286 号）公布的枣 

庄市（峄城区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。本次征地共涉及 2 

个区片，其中，Ⅱ级区片每亩补偿6.4万元，Ⅲ级区片每亩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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